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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 1 条 规划目的

为加强启新水泥厂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管理，保持和延续厂区格局和工

业遗产特色风貌，维护历史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

优秀工业文化，正确处理经济社会发展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提供历史

文化街区保护的基本原则、总体目标、技术规定和规划管理依据，结合现行的

法律法规及规划编制办法，特制定本规划。

第 2 条 规划范围

东临河西路、西至周学熙路，南起石渣库南端、北达袁心武道，规划范围

面积 7.77 公顷。

第 3 条 规划原则

1．保护历史载体的真实性原则

2．保护历史环境的整体性原则

3．合理利用、永续利用的可持续性原则

第 4 条 规划期限

规划期限 2023-2035 年。其中，近期为 2023-2025 年，中期为 2026-2030

年，远期为 2031-2035 年。

第 5 条 规划目标

规划深入挖掘街区历史文化资源，明确保护要素，整治街区空间环境，提

升活力，构建完善的展示与利用系统，强调“以用促保”的保护提升模式，展

现街区特色工业遗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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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街区价值与特色方面：通过对街区工业遗产的历史文化研究，明确

街区的文化特色与价值，划定街区保护范围，实施整体保护。从文化上延续历

史文脉，彰显着唐山文化特性，见证着时代发展和唐山社会风貌。

2．在街区空间与要素方面：要保护街区整体空间格局和特色风貌，全面

保护街区真实丰富的工业历史文化遗存；要保护各类保护对象的历史真实性、

环境整体性和文化多样性，以最大限度的保护和真实传递工业文化遗产所承载

的历史文化信息。

3．在街区保护与利用方面：保护并合理利用街区各类历史文化资源，引

导各类建筑功能调整，保持街区活力，使街区、厂区、园区融合发展，在保护

中利用，在利用中保护，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第 6 条 规划内容

1．提出街区保护框架体系，划定保护层次，保护街区历史文化遗产；

2．制定街区历史文化遗产的发展目标，协调街区保护与发展的关系；

3．对街区整体格局和风貌、空间肌理与布局体系提出相应的保护策略；

4．对街区的建筑进行综合评价，划定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的保护范

围与建设控制地带，针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提出相应的

保护与整治策略；

5．对街区内工业生产环境提出保护与整治策略，建设生态绿化系统，提

高街区环境质量；

6．研究街区文化特色，提出多层次、多方位的文化展示体系；

7．积极挖掘工业民俗文化，传承街区优秀工业文化；

8．提出文化旅游发展战略。合理配置旅游产品结构和文化旅游产业体系，

在启新 1889 创意文化园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街区文化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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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历史文化特色与价值

第 7 条 历史文化特色

1．空间格局特色——保存完整的近代水泥工业遗存

街区以启新水泥厂生产线的空间布局为特色，工业建筑基本得以保留，整

体空间呈南北纵向布局，形成了以备料、生产、存储、运输和工厂配套等相互

联系、流线清晰的空间格局特征，完整的体现了启新水泥厂生产线的工业遗产

格局。街区从北至南，从西到东，依次保留着原启新水泥厂的电厂、新水泥磨

坊、丙仓、风扫煤磨、熟料库、4-8 号生产线、甲仓、6号原料磨、3号原料磨、

1号 2 号磨房、老浴室、石渣通廊、木栈台、石渣库。

2．建筑风貌特色——中西融合的近代工业建筑风貌

街区工业建筑呈现出中西融合的特色。19 世纪 90 年代，在“洋务运动”

的发展背景下，受西方思想影响，启新水泥厂生产线众多厂房建筑以西式风格

为主，建筑精美。尤以古典式样的 4-8 号生产线、老浴室、电厂为代表，建筑

立面比例协调，建筑细部精致。其中，4-8 号生产线建筑是水泥生产中最为核

心的组成部分，建筑风貌以欧式建筑形式为主要特色，四壁为缸砖水泥砌筑，

欧式圆卷门窗，现存主要立面和细部装饰保存基本完好。位于街区北侧的启新

电厂，南与生产线相邻，厂房建筑形式也具有欧式风格，墙身内外缸砖结构，

早期屋架为铁制，屋面内为木板、外为铁瓦顶，地面铺砌花砖，内部的大空间

以及放置其中的德国西门子发电机械设备，依然保持着建设初期的风貌，是启

新水泥厂内保存最为完整的一组建筑。此外，以储放水泥的众多尺度巨大的水

泥仓筒和大跨度厂房也独具魅力，采用木架体系结构的大跨度木栈台、结构精

细，具有中国木结构建筑的典型特征。

3．街巷结构特色——“三横四纵”的街巷体系

街区历史街巷体系为“三横四纵”格局，街巷空间丰富多样。

“三横”从北至南，分别为原启新水泥厂电厂南侧横向街巷（袁心武道）；

与幸福广场相连的横向街巷；石渣库与老浴室之间的横向街巷（唐廷枢道）。

“四纵”从东到西，分别为李希明路（丙仓西侧）；汉斯昆德街（熟料库与甲

仓、木栈台之间的巷道）；王涛街（熟料库与 4-8 号生产线之间的巷道）；周



6

学熙路（水泥厂 4-8 号生产线西侧道路）。部分巷道上空有空中连廊串联。

街区以工业建筑布局为特色，建筑跨度较大，建筑体量较为宽大和狭长，

部分建筑及构筑物高度较高，形成的街巷空间呈现出南北纵向狭长的特征。街

区广场作为水泥厂各生产功能空间联系的纽带，与巷道相互连接，灵活多样，

富有变化。

第 8 条 历史文化价值

1．中国水泥工业发展的起源

启新水泥厂是近代中国最早且最大的机制水泥厂，也是中国水泥工业的发

祥地，诞生了中国第一条水泥回转窑，生产了中国第一桶机制水泥，改变了中

国依靠进口水泥的历史，其生产的“马牌水泥”曾多次荣获国际大奖，并远销

国内外。启新水泥产品广泛应用于各大城市标志性建筑，有力推动了中国近代

工业发展与城市建设。启新水泥厂的建立和发展反映出近代洋务派引入西方先

进技术发展民族工业的曲折过程，见证了中国近代水泥工业发展的历程，同时

也对唐山这座近代工业城市兴起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启新水泥厂现存历史建构筑物包含了建于不同时期、拥有不同功能类型、

体现不同工艺流程特点的水泥生产、储放、运输等各类设施遗存，共同构成了

完整的水泥工业体系，清晰地反映水泥生产的历史过程以及厂区的生产生活状

态。

2．近代先进生产技术的代表

启新水泥厂自建立后不断进行技术与加工设备的革新，生料加工方面由颚

式破碎机升级为圆锥破碎机，进而升级为锤式破碎机，原料加工细度得到了提

升；熟料煅烧环节由普通立窑发展为生产效率更高的回转窑，开创了我国利用

回转窑生产水泥的历史；生产工艺也由干法加工转变为湿法加工，提高了水泥

质量，此外，启新还开创了中国水泥机械制造的先河，生产了中国第一台水泥

烘干机和水泥旋窑，引领了我国近代水泥生产技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科学价

值。

启新水泥厂保留的建筑及设施设备记录了水泥从原料生产、熟料生产、能

源供给、储存包装运输的全流程，是研究水泥生产技术、设备的重要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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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 40 年代近代工业生产、工程技术、建筑设计、建造

技术与管理水平的见证。

3．独特的近代工业遗产风貌

启新水泥厂老生产线及电厂采用欧式古典建筑风格，建筑装饰简洁大方，

建筑形式与功能互相匹配，缸砖线脚、檐口、门窗、砖砌拱券等细部工艺精致

讲究，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以水泥窑房、石渣库、熟料库为核心的大型工业建筑，从形式、体量、结

构、材料等方面展现出的艺术表现力、感染力，具有工程美学的审美价值。

由混凝土支架运输廊道、8 号生产线旋窑、铁路、抓斗、破碎机等构筑物

和设施设备构成的工业景观，极具视觉冲击力，整体体现出水泥生产的产业特

征，配合景观绿化及小品，形成了启新水泥厂及周边环境独特的产业风貌，是

城市中独一无二的特色景观。

4．全国工业遗产保护与持续性利用的示范样板

作为中国近代工业文明的一个象征，启新是托举中国近代工业文明的一支

重要力量。2008 年，在唐山工业城市转型升级中，启新水泥厂完成了它作为工

厂的历史使命。改造利用老工厂、复活更生老建筑，这些被视为“废墟”的工

业遗存通过保护性改造或复建，变身旅游空间、公共服务空间相融合的文化创

意体验区。

2011 年，启新 1889 文化旅游街区应运而生，经过 10 多年的运营与发展，

如今这里已逐渐成为集工业遗产保护、工业旅游、文化创意于一体的综合性园

区，同时也成为唐山市的景观新名片，唐山文化创意产业新地标，成为全国工

业遗产保护与持续性利用的示范样板，被列入国家工业遗产项目、河北省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河北省文化产业示范园区、河北省旅游休闲街区、河北省历史

文化街区，并且成功入选第二批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

5．彰显老一辈国家领导人对工业建设的重视以及对工人阶级的关怀

启新水泥厂因其在中国近代工业史上的特殊地位和重要性，它成为新中国

成立后，中央领导人视察唐山时必定会考察的重点单位。其中，最为著名和意

义重大的一次视察，是毛泽东主席于 1954 年 4 月 22 日的视察，具有极其重要

的象征意义和指导意义。此外，周恩来总理等领导人也曾多次前往视察。

毛主席亲临工厂车间，体现了国家最高领导人对产业工人的高度重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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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极大地激发了全国工人阶级的劳动热情和生产积极性，肯定了工人阶级

的地位。视察强调了“增产节约”和“技术革新”的重要性，为当时的工业企

业发展指明了方向。他对工人劳动保护的关心，也推动了全国范围内劳动条件

的改善和安全生产意识的提升。

老一辈领导人视察启新水泥厂，并非一次孤立的偶然事件，而是新中国成

立初期，党和国家领导人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指导国家工业化建设的一个历

史缩影。 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重视工业建设、依靠工人阶级治国理政的方针。

第三章 保护内容

第 9 条 保护框架和保护要素

街区保护规划框架包括人工环境与物质形态要素、工业民俗文化与工业文

化要素。人工环境与物质形态要素主要保护街区总体格局、历史街巷、文物保

护单位、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历史环境要素等；

工业民俗文化与工业文化要素主要指物质工业遗产所承载的生产技术、运营模

式、工业文化等非物质因素所构成的工业遗产，诸如生产流程、工艺技能、工

业文学和表述、商标文化、工业表演艺术、营销管理、名人事迹、精神风貌等。

保护框架与保护要素总表：

人工环

境和物

质形态

要素

总体格局
以启新水泥厂生产线的工厂布局为特色，工业建筑基本得以保

留，整体空间呈南北纵向布局。

历史街巷 街区历史街巷体系为“三横四纵”格局，街巷空间丰富多样。

不可移动

文物

市级文物

保护单位

原启新水泥厂生产线（4、5、6、7、8 号

窑炉）、原启新水泥厂电厂、木栈台

未定级不可移动文

物

原启新水泥厂磨坊、原启新水泥厂石渣库、

原启新水泥厂熟料库、原启新水泥厂老浴

室

历史建筑

原启新水泥厂丙仓、原启新水泥厂木栈台、原启新水泥厂熟料库、

原启新水泥厂石渣库、原启新水泥厂老浴室、原启新水泥厂 1#

磨坊

传统风貌

建筑

3号原料磨、1 号转运站、甲仓、丙仓运输廊、风扫煤磨、3 号

转运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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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环境

要素
水塔、石渣通廊、转运塔、厂区运输轨道、幸福广场

工业民

俗文化

与工业

文化要

素

商标文化
“狮子牌”“龙马负太极图”“马牌”“东方红牌”“旭日牌”

“盾石牌”、厂徽

营销管理 《创办章程》

名人事迹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谷牧视察启新工厂事迹

精神风貌 唐山大地震后职工抢工生产出第一批“抗震争气水泥”

第四章 保护范围与控制要求

第 10 条 街区保护范围划定

启新水泥厂历史文化街区东临河西路、西至周学熙路，南起石渣库南端、

北达袁心武道，规划范围面积 7.77 公顷。

1．核心保护范围

启新水泥厂历史文化街区核心保护范围是街区中历史文化遗产集中分布

的区域，包括原启新水泥厂生产线、原启新水泥厂电厂和木栈台等市级文物保

护单位，还包括 1号磨坊、石渣库、熟料库、老浴室等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

具体范围以“保护范围规划图”的核心保护范围划定为准，占地面积 4.19 公

顷。

2．建设控制地带

启新水泥厂历史文化街区建设控制地带是核心保护范围的外延区域。东至

河西路、南至石渣库南端、西至周学熙路、北至袁心武道，具体范围以“保护

范围规划图”的建设控制地带范围划定为准，面积为 3.58 公顷。

第 11 条 街区核心保护范围保护要求

根据《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相关规定：历史文化街区的核心

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新建和扩建活动，新建、扩建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设施除外。

1．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的保护与修缮应按照相关法规、要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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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街区内道路应保持原有的空间尺度，地面铺装应彰显传统特色，采用

符合工业风貌或原有地方材料铺砌；原有电线杆、厂区指示牌等街道设施能够

体现特色工业风貌的可保留。

3．核心保护范围内的建筑应保持原有空间格局与风貌，建筑风格与形式

应体现街区原有特色，不符合风貌要求的建筑应予以改造或拆除。

4．街区内建筑功能应以文化展示、商业或维持原有生产功能为主，鼓励

发展体现工业文化特色的商业活动，建筑细节应体现工业遗产风貌特色。

5．鼓励与文化相关、有利活态传承、与保护原则及其他保护要求不冲突

的业态植入。

第 12 条 街区建设控制地带控制要求

该范围内各种修建性活动应根据街区保护要求进行，以取得与保护对象之

间合理的空间景观过渡。

1．建筑形式以具有工业特色风貌为主，建筑体量应与保护对象的尺度相

宜；其外观造型、体量、色彩、高度应与整体风貌相协调，以能继承工业建筑

文化特色为佳。

2．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新旧建筑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应予以整治，一些特

别不协调的建筑应拆除，如拆除有困难可近期予以整治，以达到风貌的协调。

3．建设内容应服从对历史文化街区整体历史环境的保护要求，较大的建

筑活动和环境变化应组织专家评审。

4．历史遗存的活化利用，不应超出其可承受限度。

第 13 条 街区周边风貌协调要求

1．风貌协调的范围包括启新历史文化街区西侧、南侧待开发地块。

2．该区域内的建筑风貌应与启新历史文化街区的总体风貌相协调，宜体

现灰色、红砖色、木色等为主色调的工业建筑风格；建筑体量不宜过大、建筑

造型不宜夸张，地块开口位置应与街区的出入口协调，避免对街区的出入口空

间进行干扰，同时该地块宜营造特色的入口空间的风貌，使其具有街区标识性

的特点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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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该区域内的各类修建性活动应在规划、文物管理部门同意和指导下进

行，并在必要的情况应组织专家评审。

第五章 保护措施

第 14 条 历史格局与风貌保护

保护街区南北纵向布局的总体空间格局，保护启新水泥厂生产线的工业遗

产空间格局的完整，包括建于不同时期、拥有不同功能类型、体现不同工艺流

程特点的各类生产生活空间。

重点保护街区内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传

统风貌建筑以及历史环境要素。遵循西式建筑风格的近代工业遗产风貌，包括

厂区内的生产设备、配套设施以及其他工业建筑的山墙、搏风、檐口、门窗样

式的特色，保持街区工业遗产风貌。

第 15 条 历史街巷保护

1．一类历史街巷

联系厂区各功能区的主要通道，呈“四纵”布局。从东到西，分别为李希

明路（丙仓西侧）；汉斯昆德街（熟料库与甲仓、木栈台之间的巷道）；王涛

街（熟料库与 4-8 号生产线之间的巷道）；周学熙路（水泥厂 4-8 号生产线西

侧道路）。

保护历史街巷的原有尺度和走向，街巷名称不宜随意改变，重点保护街巷

的高宽比。保护两侧建筑高度、立面连续性及历史街巷景观，不宜随意拓宽街

巷。历史街巷观景视廊应给予重点风貌控制，避免视线遮挡。对传统铺地遭到

破坏的历史街巷在满足市政需求及结合当前建设标准、建筑材料使用要求的条

件下，宜按照原工艺、原样式、原材料进行修复。在街巷的重要节点可利用街

区工业景观元素，烘托工业遗产氛围，彰显启新水泥厂历史文化特色。

2．二类历史街巷

街区内其它巷道，呈“三横”布局。从北至南，分别为原启新水泥厂电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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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侧横向街巷；与幸福广场相连的横向街巷；石渣库与老浴室之间的横向街巷。

保持街巷的原有走向、名称，保护和整治其中风貌较好的巷段，控制街巷

空间尺度。沿街巷建筑的体量、色彩宜与传统风貌相协调。通过立面整治的方

式，使街巷的整体风貌与街区传统风貌相协调。

第 16 条 公共空间保护

规划保护街区内重要的、具有街区特色的公共空间，以厂区生产空间、文

化活动广场、公共绿地等重要节点的开放空间为主。包括原启新发电厂南侧广

场、幸福广场、木栈台广场以及公共绿地等。

规划延续街区内工业生产空间和公共活动空间，保护原有的特色开放空

间，以保护厂区生产功能、文化展示功能为特色，保护已建设的绿地广场空间

与建筑院落的格局关系。强化街区入口空间的特色风貌，使其具有街区标识性

的特点。

第 17 条 视线通廊控制

街区视线通廊控制主要以幸福广场为观景点，形成与甲仓、乙仓、水塔、

1号转运站之间的视线通廊控制。同时，将丙仓作为次要视廊控制，以保证各

重要标志物与观景点之间的视线通透。

规划建立街区与东侧陡河之间的视线通廊，通过南侧唐廷枢道、北侧袁心

武道形成两条横向视线廊道，并强化街区木栈台广场与陡河、北入口观景点与

陡河之间的步行空间联系。

第 18 条 建筑高度控制

1．维持原高控制区

由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集中分布的区域，即街区核心保护范围。要求

维持建筑原高，不得擅自改变建筑高度。

2．开敞空间控制区

绿化、广场等用地，以开敞空间控制为主，可有少量构筑物等配套设施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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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主要包括原启新发电厂南侧广场、幸福广场、木栈台广场、停车场、以及

公共绿地等；

3．建筑高度控制区

街区东北侧为 24米建筑高度控制的区域，即新建或改建建筑总高不超过

24米。现状甲仓、启新大厦已超过 24米，规划予以保留。

第六章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第 19 条 文物保护单位

1．保护对象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3处：原启新水泥厂生产线（4、5、6、7、8号窑炉）、

原启新水泥厂电厂、原启新水泥厂木栈台。

2．保护与控制要求

划定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与建设控制地带。

保护范围：文物保护单位本体的修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的要求进行严格保护，遵循“保护

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

不得进行文物保护工程以外的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因

特殊情况需要在省级或者设区的市级、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进行文

物保护工程以外的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的，必须经核定

公布该文物保护单位的人民政府批准，在批准前应当征得上一级人民政府文物

行政部门同意。

建设控制地带：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不得破坏

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风貌，工程设计方案应当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和建设

工程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风貌的影响程度，经国家规定的文物行政部门同意

后，依法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不得建设污染文物保护单

位及其环境的设施，不得进行可能影响文物保护单位安全及其环境的活动。对

已有的污染文物保护单位及其环境的设施，依照生态环境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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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为提升区域文物保护等级与保护力度，针对具有较高历史、艺术、科学价

值但现有保护等级偏低的文物保护单位，建立“分级培育、梯次申报”机制。建

议将原启新水泥厂生产线（4、5、6、7、8 号窑炉）、原启新水泥厂电厂逐级

提升保护单位管理级别。

第 20 条 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

1．保护对象

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 4处：原启新水泥厂磨坊、原启新水泥厂石渣库、原

启新水泥厂熟料库、原启新水泥厂老浴室。

2．保护与控制要求

规划依据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建筑所在的院落，按院落的历史格局及院墙

界线划定保护范围。

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由区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作出标志说明，建立

记录档案，明确管理责任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及《中华人

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执行保护和控制。根据条件将有

突出价值的逐步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

第 21 条 历史建筑

1．保护对象

已公布历史建筑 6处，原启新水泥厂丙仓、原启新水泥厂木栈台、原启新

水泥厂熟料库、原启新水泥厂石渣库、原启新水泥厂老浴室、原启新水泥厂 1#

磨坊。

2．保护要求

按照历史建筑的建筑边界线划定其保护范围。对属于“文物保护单位”或

“一般登记不可移动文物”身份的历史建筑，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

护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的要求进行严格保护，即按

照从严的要求进行保护。

对历史建筑的保护与管理按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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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线管理办法》《城乡历史文化保护利用项目规范》等有关法规、规范执行。

应加强保护修缮和日常保养维护，设立历史建筑保护标志，建立历史建筑档案。

不应破坏或遮挡体现历史建筑核心价值的外观、结构和构件。修缮历史建筑不

得随意改变和破坏原有建筑物的布局、结构、主要立面、建筑高度、色彩、材

质和有特色的内部装饰，不得随意改建、扩建，不得损坏或擅自迁移、拆除历

史建筑，尽可能实施原址保护。

在不影响历史文化价值的前提下，应结合实际使用需求提升历史建筑在消

防安全、无障碍、节能等方面的性能。在满足历史建筑保护要求的前提下，应

优先延续原有使用功能，历史建筑的利用和功能调整，应结合需求引导其与非

物质文化遗产相结合，在保证安全前提下允许开展与文化价值特色相适宜的经

营活动。

历史建筑保护范围内的其他建筑应在高度、立面形式、屋顶轮廓等方面与

历史建筑相协调。

对历史建筑进行修缮、外部装饰、添加设施以及改变历史建筑的结构或者

使用性质的，应经唐山市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文物主管

部门批准，并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第 22 条 传统风貌建筑

1．保护对象

传统风貌建筑指能够反映启新水泥厂历史风貌和地方特色的建筑物，包括

传统砖结构建筑及唐山大地震后重建的具有工业特色风貌建筑。规划确定的传

统风貌建筑共计 6处。

2．保护要求

参照《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标准》(2018年)等技术导则进行保护与管理。

传统风貌建筑的传统格局及风貌基本完整，是构成历史街区的主体。应最

大程度的保护其建筑历史格局和外在传统风貌，按保持原有容积率进行规划控

制，对其内部可以进行调整改造，完善市政设施，改善生活质量。

传统风貌建筑的维修改善应保持原来范围、格局和高度，在原来的工艺和

建造方法的基础上，鼓励探索多样的保护修缮方法，鼓励合理利用与活化，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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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与原环境的协调。必要时可以用替代材料延续传统风貌，维修后的建筑在外

立面的样式和材料上应体现传统风貌和样式。对其中局部维修已经不能保证其

建筑质量安全的传统建筑，可以采取落架的修复方式。传统风貌建筑宜成片集

中保护，其周边区域建设项目，要与传统风貌建筑在风貌与功能上相协调。

传统风貌建筑原则上不得整体拆除，宜通过改善继续使用。因特殊情况确

需拆除时，应当按照原有的建筑高度、建筑位置、建筑风格予以重建，并应保

留有特色的建筑立面、建筑构件和其他风貌要素。

传统风貌建筑需要进行改建、扩建、拆除以及新建时，其设计方案应报相

关管理部门批准，并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第 23 条 历史环境要素

规划将与工业生产相关的构筑物、辅助设施等作为启新水泥厂历史文化街

区历史环境要素的主要内容。

主要包括铁轨、运输通廊、转运站、水塔、广场等，应对水泥工厂附属设

施进行深入研究，发掘历史文化内涵，竖立保护标识。加强运输通廊、铁轨的

保护性利用，可结合道路铺装、绿化植物、小品设施等多类型空间改造，增强

多样性与趣味性。

第 24 条 工业民俗文化

1．保护对象

涵盖生产流程（工艺流程）、工艺技能、工业文学和表述（工业故事、工

业精神、工业歌谣）、商标文化、工业表演艺术（工业音乐、工业舞蹈）、营

销管理、名人事迹、精神风貌等。具体包括启新水泥厂各时期商标标志、企业

的营销管理以及名人事迹、启新工人抢工“抗震争气水泥”的抗震精神等内容

2．保护目标

积极推动工业民俗文化名录的申报工作，坚持保护优先、整体保护、见人

见物见生活的理念，既保护工业民俗文化，也保护孕育发展工业民俗文化的生

产、生活环境，实现“遗产丰富、氛围浓厚、特色鲜明、民众受益”的目标。

3．保护与传承的方针和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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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总体方针，坚持以

下四个原则：

（1）坚持工业民俗文化保护与启新水泥厂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原则。

（2）坚持整体保护的原则。

（3）坚持以人为本、活态传承的原则。

（4）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广泛参与的原则。

4．工业民俗文化的展示与利用

（1）重点保护工业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与文物保护单位、未定级不可移

动文物和历史建筑的功能再利用相结合，在街区内的生产、生活方面安排充足

展示空间。

（2）保护与展示工业生产流程体现出的工业民俗文化内涵，通过工业生

产空间的展示，融入工业民俗文化展示内容。

（3）利用遗存的工业遗产空间，营造特色工业民间信仰与习俗的场所，

展示与演绎民间文学、名人事迹以及抗震精神等。

（4）结合节庆与城市重大活动，保护和恢复传统民俗活动，进一步烘托

街区历史文化氛围。

（5）与街区重点实施项目相结合，利用各类遗产保护空间，植入工业遗

产展示、文化娱乐、商业休闲等功能，融入工业民俗文化要素以及唐山传统民

俗等内容，实现工业民俗文化的活化利用。

第七章 文化遗产展示利用规划

第 25 条 展示利用原则

1．文化遗产的展示利用要与建筑遗产的保护与合理利用结合起来，提供

商业服务、文化展示、文化创意、生活体验、旅游休闲等空间场所。

2．启新水泥厂工业文化及工业民俗文化是文化遗产展示利用中的重要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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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 条 展示利用线路

以街区内主要道路为展示利用主要线路，串联主要物质遗存和历史环境要

素。结合步行系统的组织，构建启新水泥厂的文化遗产展示线路。

1．文化展示线路：结合水泥原料制备、水泥生产、水泥储备、水泥运输、

发电配套以及文化活动广场等展示空间组织工业文化遗产展示线路，沿线设置

旅游服务设施与文化展示设施。

2．文化展示节点：依托石渣库、木栈台、幸福广场、工业博物馆、丙仓、

甲仓、电厂等作为工业遗产重要文化展示节点，其中工业博物馆为主要展示节

点。

3．文化展示出入口：共设置 2处入口，分别为街区南边唐廷枢道主入口、

街区北边袁心武道主入口。

第 27 条 展示利用功能引导

鼓励在启新水泥厂历史文化街区内有序发展以文化展示、文化创意产业、

文化休闲娱乐、商业服务为主的产业功能类型。功能利用应遵循以下原则：

1．以街区的历史功能格局为基础，对启新水泥厂遗址建筑群进行转型利

用，带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

2．市场运作与多部门管控引导相结合，应对街区中合理的旅游商业空间

需求，在基于市场动力机制的前提下加以政策引导。

3．引导与历史文化街区特色相关的功能业态进驻，避免运营类型批发化、

重复化。重点鼓励符合历史文化街区文化特征的特色功能业态进驻，对商业经

营的内容实施源头化管理，不建议在街区中引入低端的、不符合街区文化特色

的、批发式的工商经营。

第八章 规划实施

第 28 条 近期实施重点内容（2023-2025 年）

1．结合整个街区，建立整体保护框架和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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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物保护单位、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和历史建筑的单体保护与修缮。

3．依据保护规划，开展风貌整治工程。

4．街区道路交通设施改善与提升，包括停车场改造，道路景观提升，增

加新能源汽车充电桩设施等。

5．街区夜景亮化提升工程，包括建筑亮化、绿植亮化、广场亮化等。

第 29 条 中期实施重点内容（2026-2030 年）

1．街区管理机制的完善与补充。

2．提升街区文化产业功能，加强博物馆、文创产业等项目建设，作为工

业文化传承与文创活动的项目试点。

3．增加街区商业活力，引入休闲餐饮、时尚购物、创意工坊等特色商业。

第 30 条 远期实施重点内容（2031-2035 年）

1．石渣库。利用石渣库厂房，规划建议增加有工业特色的互动、体验型

创意业态进驻，如水泥旋窑机械模型 DIY 制作、小机器人设计操作等实践项目。

2．提升启新 1889 电力科技馆功能。利用启新电厂现有展示功能，突出其

特色的工业化风格，建成以唐山本土艺术为特色的文化科技展示馆。

第 31 条 分期实施保障措施

1.资金保障：鼓励建立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专项资金并列入各级财政预算，

保障历史文化保护项目的年度投入。创新资金使用与补贴制度，引导和鼓励企

业、社会团体和个人参与保护、修缮、利用等实施项目。

2.责任保障：根据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需要，可成立由分管领导任组长的

专项领导小组，适时召开推进会，统筹各阶段规划制定、重大决策及跨部门协

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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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新水泥厂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

图 纸

（公示稿）

唐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5 年 10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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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框架规划图

（1）整体格局的保护
   ——一核一轴
（2）街巷体系的保护
   ——三横四纵
（3）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的保护
   ——七处不可移动文物六处历史建筑
（4）历史环境要素的保护
   ——工业遗产构筑物、辅助设备
（5）工业民俗文化遗产的保护

图例 文物保护单位

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

历史建筑

传统风貌建筑

历史环境要素

街巷结构

历史文化街区核心保护范围

历史文化街区建设控制地带（规划范围）

工
业
文
化
展
示
轴
线

水泥工业文化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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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文物保护单位

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

历史建筑

传统风貌建筑

一类历史街巷

二类历史街巷

历史环境要素（厂区运输轨道）

历史环境要素（运输通廊）

历史环境要素（水塔）

历史环境要素（广场）

历史环境要素（转运站）

历史文化街区核心保护范围

历史文化街区建设控制地带（规划范围）

文物保护单位

W01
原启新水泥厂生产线 

（4、5、6、7、8 号窑炉）

W02 原启新水泥厂电厂

W03 原启新水泥厂木栈台

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

Y01 原启新水泥厂熟料库

Y02 原启新水泥厂老浴室

Y03 原启新水泥厂磨坊

Y04 原启新水泥厂石渣库

历史建筑

L01 原启新水泥厂丙仓

L02 原启新水泥厂木栈台

L03 原启新水泥厂熟料库

L04 原启新水泥厂石渣库

L05 原启新水泥厂老浴室

L06 原启新水泥厂 1# 磨坊

传统风貌建筑

C01 3 号原料磨

C02 1 号转运站

C03 甲仓

C04 丙仓运输廊

C05 风扫煤磨

C06 3 号转运站

保护规划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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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范围规划图
图例 历史文化街区核心保护范围

历史文化街区建设控制地带（规划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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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保护范围图文物保护单位本体

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

文物保护单位建设控制地带

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本体

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保护范围

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建设控制地带

历史建筑

历史建筑保护范围

历史文化街区核心保护范围

历史文化街区建设控制地带（规划范围）

图例

原启新水泥厂生产线

（4、5、6、7、8 号窑炉）

原启新水泥厂丙仓原启新水泥厂电厂

原启新水泥厂熟料库

原启新水泥厂石渣库

原启新水泥厂木栈台

原启新水泥厂老浴室

原启新水泥厂磨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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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展示与利用规划图图例 原料制备展示空间

水泥生产展示空间

水泥储备展示空间

水泥运输展示空间

发电配套展示空间

文化活动广场空间

主要展示节点

次要展示节点

遗产展示线路

规划范围

南入口

北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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